附件：
一.项目名称：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。
二.最高限价：9.8万元，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。
三.相关要求：
★（一）商务要求：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0个日历日内，提交一套完整《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“十五五”（2026-2030 年）发展规划》（纸质+电子版）；规划解读 PPT（电子版）：用于医院内部宣贯、部门目标分解，涵盖规划核心内容、实施路径、关键指标等。
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。
3.验收、交付标准：交付的规划文档符合国家政策规范，并通过医院决策会审议。
4.付款进度安排：合同签订后，且中标方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交合法票据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50%；提交最终成果并经采购人审查合格，且中标方按采购人要求提交发票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。
5.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：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：
1.核心任务
依据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、规范及院方要求，编制医院“十五五”总体发展建设规划，确保成果质量符合审批部门要求。
2.具体内容
（1）“十四五”规划评估
①全面评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完成情况，涵盖学科建设、医疗服务量、科研成果、人才队伍、运营管理、党的建设等核心指标。
②分析医院发展面临的形势与问题，包括政策环境、人口与社会需求变化、技术变革与数字化转型、行业竞争与运营压力等。
（2）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
①立足医院 “三级甲等” 定位与 “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” 理念，结合金牛妇保实际情况，制定符合实际、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五年发展规划。​
②明确 “十五五” 期间医院在学科建设、服务能力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创新等核心领域的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。​
③构建 “ 预防＋ 保健 ＋临床” 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，助力医院打造区域领先、特色鲜明的妇幼健康服务品牌，建设独具特色的医院文化，建成“有温度的妇幼保健院”。​
④提供可落地、可考核的规划方案，为医院资源配置、决策制定、绩效评估提供核心依据。
3.专业能力要求
①熟悉国家及地方医疗卫生政策、改革方向和发展趋势。
②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、智慧医院建设、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。
4.项目期间提供不少于1次专题培训以及结束后提供不少于1次的规划解读与实施辅导培训，确保内部理解与承接。

以上标注“★”号的为本次采购项目的的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应全部满足。














报价表
	项目名称
	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

	序号
	报价内容
	报价（元）

	1
	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
	人民币：                元，
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
注：
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，包括完成本项目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的全部费用。
供应商名称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








响应表
 
	序号
	文件要求
	响应文件响应
	响应/偏离

	
	
	
	

	
	
	
	



注意：竞标人必须据实填写，不得虚假响应，虚假响应的，其响应文件无效并按规定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 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XXX
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XXX
日 期：XXX年XXX月X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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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身份授权书

          （采购单位名称）：
   本授权声明：             （投标人名称）           （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职务）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被授权人姓名、职务）为我方 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表，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、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。
特此声明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授权代表签字：
投标人名称：					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日期：
    ★说明：上述证明文件附有法定代表人、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时才能生效。









服务质量保证书


格式自拟



供应商单位名称：       （盖章） 
供应商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		
日期：













无围标、串标行为承诺书
本公司郑重承诺：我公司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公司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，无以下围标、串标行为：
1.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
2.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
3.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；
4.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；
5.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；
6.不同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；
7.不同供应商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管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采购项目；
8.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、成交；
9.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、成交；
10.法律法规界定的其他围标串标行为。
我公司承诺在本项目采购活动中，与采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其他投标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如被查实在本项目采购活动中存在围标、串标的，本公司将承担法律责任，接受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罚。

投标人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（承诺人） ：
投标人：（公章）  
[bookmark: _GoBack]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